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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转发龙岩中心城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方案的通知 

 
(龙政综〔2008〕373号) 

新罗区政府、市直各部门： 

  经研究，市政府同意市建设局制定的《龙岩中心城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方案》，现转发你

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00八年十二月一日 

  龙岩中心城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方案 

  为把龙岩中心城市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的山水园林城市，根据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制订的国家园

林城市评选标准和实施方案，结合我市园林绿化实际，特制订龙岩中心城市2011年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以下简称“创园”）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

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及城市绿化工作的方针政策，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为

目标，实施“绿、亮、美”工程，全民动员，人人参与，绿化美化城市，不断扩大绿地面积，提高园

林文化品位。通过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活动，努力把我市建设成一个名符其实的生态宜居山水园林城

市。 

  二、主要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龙岩中心城市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三大绿化指标大幅提高，但是城市绿地布

局、绿地品味、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等指标还达不到生态城市的建设标准，特别是道路绿化质量水平

不够高，街边小游园数量不多，滨河绿化带建设不完善，居住区花园林式单位绿化尚有距离，公园数

量少，社区公园严重不足，公园建设水平低。因此，2011年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主要目标是：在省级

园林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滨河绿化风光带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园广场的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

道路绿化水平，进一步落实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进一步开展单位庭院绿化和小区绿化活动，使各项

绿化指标全面达标。同时，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注重景观保护，开展城乡一体生态环

境建设，完善市政设施，做到绿化、亮化、美化，把龙岩建成绿树繁荫，灯光璀灿，蓝天碧水，整洁

有序的生态宜居山水园林城市。 

  实现上述目标，近期必须完成以下主要任务： 



  1、规划方面：修编《龙岩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龙岩市城市绿线控制规划》、《龙岩市城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以及莲花山公园、登高公园、西湖山公园、金鸡山公园、北龙公园等公园的

规划设计。 

  2、公园建设方面：完善改造中山公园3.2公顷、登高公园26.6公顷、莲花山公园128公顷、新建西

湖山公园50公顷、莲滨公园2公顷、开发区公园2个5公顷。 

  3、滨河绿化风光带：新建汶洋滨河绿带4公顷；华莲路-体育公园滨河绿地风光带10公顷；莲庄路

滨河绿地2公顷；改造旧城滨河绿带5公顷。 

  4、道路绿化方面：新建莲庄路、西陂路、人民路、莲南路、北环路、金鸡路、龙腾北路、登高西

路、工业东路、东兴高架桥、登高西路、金鸡路、双洋路、翠屏路、工业中路、犀牛路、滨水西路、

黄邦山隧道、东环路、莲东北路、华莲西路等城市干道绿化21条15公顷；对龙岩大道、北环路、工业

路、莲庄路、莲南路、西陂路、莲西路、罗龙路、人民路、龙腾路、龙腾南路、城东路、龙川路、溪

南南路、南环路等15条原有道路实施“双增”工程，即利用边角地、闲置地种植花草树木，增加绿地

面积，充实乔灌木，增加绿量。 

  5、广场绿地方面：新建会展中心，博物馆广场绿地10公顷；商务中心广场绿地5公顷；改造人民

广场绿地。 

  6、配套建设方面：风景林地69.5公顷；单位附属绿地85公顷；生产绿地3.5公顷；防护林地12公

顷；居住绿地18公顷。 

  7、市政设施方面：新增道路建设21条，立交桥2处；隧道桥梁5处；新增公交车辆110辆；新建公

厕60座，以及道路交通设施、垃圾场、市场、医院、第二水源、城市雕塑配套建设，大同油库搬迁建

设等。 

  8、城市亮化方面：增添人民广场、中山公园、登高公园、莲花山公园、小溪河小溪桥至后门桥、

陈陂溪独秀桥至龙腾桥、体育公园河岸、龙津河九一桥至罗桥、闽西交易城河岸、龙腾中路、一期商

务板块及高层建筑等夜景亮化工程，道路路灯改造、更新工程，户外广告整治。 

  9、环境综合整治方面：大气污染治理、扬尘治理、水污染治理、饮用水源保护、违章违治建筑整

治、交通秩序整治等。 

  三、部门工作责任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活动年度工作项目及责任单位见附表。 

  四、工作措施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创园”工作的领导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充分认识“创

园”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要把创建园林城市作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推进改

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任务来抓。市、区各有关单位要把“创园”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创

建工作领导机构，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加强领导，指派专人负责，精心组织，统筹安排，扎扎实

实抓好“创园”任务的组织实施。 

  为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开展，市政府成立龙岩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

单如下： 

  主   任：黄晓炎（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常务副主任：黄福清（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 主 任：黄学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钟生根（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城管办主任、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郑立信（市建设局局长） 

  黄庆辉（新罗区人民政府区长） 

  成   员：吴振华（市经贸委主任） 

  邓双寿（市财政局局长） 

  卢先发（市规划局局长） 

  林联锦（市环保局局长） 

  黄楚光（市林业局局长） 

  廖德槐（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汤炯铃（市国资委主任） 

  黄建新（市水利局局长） 

  张树溪（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 

  张耀清（市文化与出版局局长） 

  王汉高（市民政局局长） 

  赖永龙（市交通局局长） 

  苏建国（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 

  傅兴书（市卫生局局长） 

  吴锡包（市爱卫办主任） 

  张永淮（市市场开发公司总经理） 

  江经政（龙岩铁路建设办主任） 

  赖世桂（市公路局局长） 

  张隆基（市建设局副局长） 

  候小丽（市委文明办副主任、市城管办副主任） 

  孙崇雄（市交警支队支队长） 



  郑景文（市城监支队支队长） 

  陈清俊（新罗区人民政府副调研员） 

  林锦华（龙津河管委会主任） 

  赖友前（市绿化办主任） 

  郭上裕（龙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委员会下设各职能工作组和创建办，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1）环境综合整治组 

  负责城区环境综合整治、大气污染整治、水环境整治等内容的工作。 

  组长：钟生根 

  （2）征地拆迁组 

  负责征地拆迁工作。 

  组长：黄庆辉 

  （3）国土绿化组 

  负责城区公路沿线、铁路沿线、面城山体、龙津河上游生态林建设与保护、厂矿防护林地、防火

林地、全民义务植树等内容的工作。 

  组长：黄楚光 

  （4）创建办 

  负责创建工作的日常事务，负责资料收集统计、建档立案。 

  主任：张隆基 

  （二）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民“创园”意识 

  要重视宣传工作，把创建园林城市的宣传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宣传部门要重视研究和宣传报道创

建园林城市情况，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的力度和广度。园林部门要积极捕

捉信息，总结创建园林城市的经验，为新闻单位及时提供新闻素材。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

作，使各级领导和全体市民自觉增强“创园”意识，积极参加绿化美化劳动，自觉种树、种花、种

草，爱护花草树木，维护绿化美化成果。 

  （三）分级实施，落实“创园”目标责任制 

  市、区各有关单位要按创建方案责任分工和任务要求，结合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要

充分发挥街道（乡镇）、居委会（社区）的积极性，实行分级实施，分片负责。要把创建园林城市列

入政府、单位目标考核内容，逐级落实目标责任制，层层分解，责任到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千方百计完成下达的绿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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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广泛动员，发动全社会参与“创园”工作 

  创建园林城市是社会各部门和全市人民的大事。市、区各有关单位各住宅小区要动员住户、市民

群众见缝插绿，大力植树、栽花、种草，大搞群众性庭院绿化美化的活动。要继续实施适龄公民“全

民义务植树卡”制度，落实公民义务植树责任制。要继续高标准严要求地深入开展“园林式单位”、

“园林式居住小区”的创建活动，促进我市创建园林城市工作的全面开展。 

  （五）广开资金渠道，增加“创园”投入 

  城市园林绿化是一项社会性、公益性事业，实现“创园”任务，必须确保资金到位。市财政局要

保障创建经费；市、区各有关单位要多渠道筹集资金，保证园林绿化建设的投入。 

  （六）依法治绿，促进“创园”工作顺利进行 

  要认真贯彻执行《福建省城市绿化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使已建的绿化不受任

何单位和个人破坏和占用。要依法规划，保证城市绿化用地；要依法建设，各类建设项目，其附属绿

化要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要依法管理，落实绿化养护管理责任制，维护绿化成果。 

  五、实施阶段和步骤 

  （一）准备阶段：时间从2008年7月至2008年12月 

  1、研究制定、细化完善创建工作方案。 

  2、市、区各有关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成立机构，制定“创园”方案及辖区绿化总体规划和各类建

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做好征地拆迁等各项前期工作。同时明确目标责任，加强宣传、发动工作，

动员组织群众，推动“创园活动”的顺利开展。 

  3、新闻宣传单位要利用报刊、电视、电台、广播等形式，大造“创园”舆论声势。 

  （二）实施阶段：时间从2008年10月至2011年4月 

  1、市、区各有关单位根据任务，精心组织，全面开展“创园”活动，人人动手、人人植树，种花

铺草，层层落实创建。 

  2、抓好重点绿化工程项目。重点工程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责任分工和目标，按质按量按时逐

项落实。 

  3、市、区创建办和园林部门要做好组织协调和技术指导工作，检查督促各责任单位完成情况。 

  （三）检查验收、总结提高阶段。时间从 2011年5月至国家级验收达标 

  2011年5月底前按国家园林城市要求，完成申报材料，通过省建设厅考核验收，上报国家住房与城

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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